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集团 公告编号:2011-053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

、

否决或变更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公司副董事长杨小鹏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

１８

人

代表股份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０．５８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１

������《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采用累计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

李东生先生

、

杨小鹏先生

、

韩方明先生

、

薄连明先生

、

赵忠尧先生

、

丁远先生

、

陈盛沺先生

、

叶月坚先生

、

吴鹰先生

，

其中

丁远先生

、

陈盛沺先生

、

叶月坚先生

、

吴鹰先生为独立董事

（

董事简介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刊登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

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董事候选人

１．１

李东生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２

杨小鹏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３

韩方明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４

薄连明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５

赵忠尧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６

丁 远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７

陈盛沺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８

叶月坚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１．９

吴 鹰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议案

２．

《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采用累计投票方式选举杨杏华先生和张东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

米新滨先生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

作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 （

监事简介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

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２．１

杨杏华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２．２

张东华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议案

３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议案

４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议案

５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议案

６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股东大会组织及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２

，

５９２

，

０３４

，

８２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徐莹

、

苏敦渊

３

、

结论性意见

：

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 L集团 公告编号:2011-054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

2

点在深圳科技园

TCL

大厦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电话参会、传真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

董事

9

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

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

:

李东生先生为董事长

,

杨小鹏先生、韩方明先生为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架构中细分执行

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细分为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如下

:

执行董事

:

李东生、杨小鹏、韩方明、薄连明、赵忠尧

独立非执行董事

:

丁远、陈盛沺、叶月坚、

YingWu(

吴鹰

)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

:

(

一

)

提名委员会成员

:

叶月坚、陈盛沺、

YingWu(

吴鹰

)

、杨小鹏、韩方明

叶月坚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

二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YingWu(

吴鹰

)

、丁远、薄连明

YingWu(

吴鹰

)

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

三

)

审计委员会成员

:

丁远、陈盛沺、薄连明

丁远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

四

)

战略委员会成员

:

李东生、杨小鹏、韩方明、赵忠尧、

YingWu(

吴鹰

)

李东生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四、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CEO(

首席执

行官

)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

:

李东生为

CEO(

首席执行官

)

、屠树毅为董事会秘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屠树毅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无异议。

公司

CEO(

首席执行官

)

李东生先生提名聘任

:

薄连明为总裁

(COO)

黄旭斌为财务总监

(CFO)

赵忠尧、史万文、贺成明、郭爱平、袁冰为高级副总裁

以上人员

(

简介见附件

)

任期均为三年。

五、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

拟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如下

:

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

:

由人民币

120,000

元

/

年

(

含税

)

调整为人民币

160,000

元

/

年

(

含税

)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津贴

:

由人民币

150,000

元

/

年

(

含税

)

调整为人民币

200,000

元

/

年

(

含税

)

执行董事津贴

:

因执行董事已在公司领取薪酬

,

故不再另行领取董事津贴

该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本公司〈总裁工作

细则〉的议案》。

公司《总裁工作细则》

(

现修改为《

CEO

工作细则》

)

全文见巨潮网网站

www.cninfo.com.cn

。

七、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全文见巨潮网网站

www.cninfo.com.cn

。

八、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全文见巨潮网网站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附件

李东生先生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CEO(

首席执行官

)

、集团党委书记、创始人之一

,

中共十六

大代表、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

年

7

月出生

,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

系

,

获学士学位。 历任车间副主任、业务经理

,TCL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

惠州市工业发展总

公司引进部主任

,

惠州市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TCL

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

1995

年被授

予第五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

;2000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02

年入选为党的十六大

代表

;2002

年

12

月当选“

2002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年度创新奖

;2004

年

2

月

6

日

,

被《财富》

(FORTUNE)

杂志评为“

2004

亚洲年度经济人物”

;2004

年

9

月

3

日

,

法国总统希拉克向李东生先生

颁发了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OFFICIER DE LA LEGION D`HONNEUR),

这是法国政府首次授予

中国大陆企业家的国家荣誉。 同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网

(CNN)

评选出的

2004

年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25

名商界人士

;2004

年

12

月入选 “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5

年和

2006

年荣获《中国企业家》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

;2007

年获芝加哥美中论坛“企业领袖睿智奖”

;2008

年获“德勤企业家奖”

;

并获“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人物”称号

;

入选《华夏时报》

2008

年十大中国杰

出

CEO;

荣获纽约名牌评估机构颁发的“改革开放

30

年品牌缔造者”称号

;

入围

"2008

品牌中国年

度人物

";2009

年被评为“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十年商业领袖”

;

并获得了由品牌中国授予的

“

60

年

60

位品牌功勋人物”荣誉称号。

李东生先生现兼任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李东生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

还包括

: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会长

;

广东省家电商会会长

;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

深圳市平板

显示行业协会名誉会长

;

武汉大学客座教授。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李东生先生持有本公司

465,833,600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薄连明先生

,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COO)

。

1963

年

4

月出生

,

博士

,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薄先生

1988

年至

1993

年间任陕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副主任

,1993

年

5

月至

2000

年

5

月间任

深圳航空公司总会计师

,

是深圳航空公司创始人之一。 薄先生

2000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间任

TCL

信息产业集团副总裁、 财务总监

,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1

月间任

TCL

集团部品事业本部副总裁

,

2005

年

1

月至

2005

年

10

月间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总裁办主任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1

月

间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TTE Corporation

执行副总裁

,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9

月间任本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0

月间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6

月间任高级副总

裁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本公司

COO(

首席运营官

)

。

薄连明先生现兼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TCL

数码科技

(

深圳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惠州市开轩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TCL

教

育网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大在线远程教育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TCL

新技术

(

惠州

)

有限公司

董事职务。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薄连明先生持有本公司

802,340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忠尧先生

,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

高级副总裁。

1963

年

4

月出生

,

硕士。

1987

年

7

月西北工业

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7

年

5

月至

1991

年

11

月任西北工业大学讲师。

1991

年

12

月至

1997

年

11

月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西安分公司总经理、西北区总监

;1997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TCL

通力电子

(

惠州

)

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

TCL

电器销售公司总裁

;

在

2000

年

1

月至

2002

年

4

月期间任

TCL

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

;2002

年

9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

TCL

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总裁

,

兼

TCL

电器销

售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3

月至今任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

;

其中

2004

年

3

月至

6

月兼任

TCL

集团部品事业本部总裁

;2004

年

6

月至

2006

年

4

月兼任

TTE Corporation

首席执行官

;

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6

月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参加“创新与全球领导力”课程进修

,

获管

理学硕士学位

;2007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执委会委员

;2008

年

6

月至今任

TCL

集团执行董事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9

月兼任惠州泰科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3

月

兼任

TCL

家电产业集团

CEO;2010

年

9

月至今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CEO

、执行董事。

赵忠尧先生现兼任惠州泰科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市升华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

TCL

金能电池有限公司董事长、

TCL

显示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赵忠尧先生持有本公司

4,743,304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史万文先生

,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1966

年

10

月生

,

本科。

1984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华南理

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本科毕业。

1988

年

9

月至

1990

年

3

月

,

任西南技术中心技术员。

1990

年

3

月

加入

TCL,1990

年

5

月至

1993

年

5

月

,

任

TCL

通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1993

年

5

月至

1996

年

5

月

,

任惠州市华通工贸公司企管部部长、业务部部长

;1996

年

5

月至

1997

年

4

月

,

任

TCL

电子集团公司

行政人事部主任

;1997

年

4

月至

1997

年

12

月

,

任

TCL

通讯工业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1

月至

1999

年

2

月

,

任

TCL

王牌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1999

年

3

月至

2001

年

7

月

,

任

TCL

王牌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1

年

7

月至

2001

年

12

月

,

任

TCL

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

TV

销售中心总经理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5

月

,

任

TCL

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

TV

事业

部总经理

;2002

年

8

月至

2005

年

9

月

,

任

TCL

集团多媒体电子事业本部副总裁、总裁

;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

,

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4

月

,

任本公司副

总裁

;2008

年

4

月至今

,

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史万文先生目前兼任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统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

;

深圳速必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

惠州客音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TCL

新技术

(

惠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深圳幸福树电器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史万文先生持有本公司

3,425,198

股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贺成明先生

,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1963

年

6

月出生。

1985

年

7

月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物理

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1988

年

7

月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物理与器件专业研究生毕业

,

获工程硕士学

位。

贺成明先生

1988

年至

1992

年任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公司物理工程技术主管

;1992

年至

1995

年任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公司技术处处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

公司技术质量部总经理

;1996

年至

2000

年任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总经理

助理、 厂长

;2000

年至

2003

年任华飞彩色显示系统有限公司三期项目总经理

;2003

年至

2004

年

任

LG.Philips-LCD

南京有限公司生产

Team

长

;2004

年至

2005

年任

LG.Philips-LCD

南京有限公司

副总、厂长。

2005

年

2

月加入

TCL,2005

年

2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

TCL

部品事业本部副总裁

;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

TCL

部品事业本部常务副总裁

;2006

年

2

月至

2007

年

7

月

,

任

TCL

集团助理总

裁、平板显示项目负责人

;2008

年

3

月至今

,

任

TCL

光电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9

年

11

月至今

,

任深圳市华

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CEO,

是

TCL

液晶模组项目和

G8.5

代

TFT

液晶面板项目筹建和管理的

主要负责人。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贺成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旭斌先生

,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CFO)

。

1965

年

11

月生

,

研究生毕业

,

经济学硕士

,

财政部研

究生部财政学专业

,2010

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毕业。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投资

研究所科员、信用卡部副总经理、信贷部副处长、处长

,

期间曾任国泰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基金

部、发行部副经理、经理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高级经理。

2001

年

3

月加入

TCL,

2002

年任

TCL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公司申办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

;2002

年

5

月至

2008

年

12

月

,

任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心主任、总经理

;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

,

任

TCL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济师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

,

任

TCL

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7

月至今

,

为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委会成员

;2008

年

4

月至

2011

年

1

月

,

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

,

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代行

);2011

年

1

月

28

日至

2011

年

6

月

20

日任本公司

CFO(

首席财务官

)

。

黄旭斌先生目前兼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泰科立集团董事、

TCL

集团财务公司董事长、惠州

TCL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惠州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黄旭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爱平先生

,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

1963

年

6

月生

,

博士。

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

,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1991

年

9

月至

1993

年

2

月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6

月

,

美国

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与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7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

,

美国斯坦福大学管

理科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1983

年

8

月至

1987

年

9

月

,

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助教

;1987

年

10

月至

1989

年

5

月

,

任

S.B.Global

公司计算机工程师

;1989

年

5

月至

1991

年

5

月

,

任

Fedin Brother Co.

公司计算机网络经

理

;1994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

,

任

IBM

公司项目经理

;1998

年

2

月至

1999

年

2

月

,

任

Arthur Audersen

LLP

公司资深顾问

;1999

年

3

月至

2000

年

12

月

,

任找到啦互联网公司首席技术官。

2001

年

7

月加入

TCL,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8

月

,

任

TCL

移动通信公司资本运营总监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2

月

,

任

TCL

移动通信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6

年

6

月

,

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

,

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2008

年

6

月至今

,

任

TCL

通讯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2009

年

7

月至今担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0

年

1

月

至

2011

年

1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2010

年

1

月至今

,

担任

TCL

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郭爱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冰先生

,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惠州市

TCL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1970

年

1

月生

,

本科

,

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

,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袁冰先生有丰富的专业财务管理经

验。 在加入本公司前

,

袁冰先生曾任深圳天元金融电子公司财务部经理

,

广东美的冷气机公司

财务部主管会计

,

湖北省宜昌电子管厂财务科副科长。

1999

年加入本公司

,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

主管

,TCL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5

年

8

月间任本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

长、部长

,TCL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06

年

10

月

12

日至

2009

年

1

月

1

日

,

历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财务官

;2009

年

9

月任

惠州市

TCL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2007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袁冰先生现兼任电大在线远程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TCL

新

技术

(

惠州

)

有限公司、惠州市

TCL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亚太石油有限公司、山西联合镁业有

限公司、山西

TCL

汇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

,

北京国药恒瑞美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董事长

;TCL

奥博

(

天津

)

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

无锡

TCL

创动投资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

无锡

TCL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

山西

TCL

汇融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惠州市

TCL

恺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

无锡

TCL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非法人

(

负责人

);

惠州市恺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非法人

(

负责人

);

新疆

TCL

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袁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屠树毅先生

,

现任本公司金融总监、董事会秘书。

1971

年

2

月生

,

硕士

,

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

,

获得美国注册会计师

(AICPA)

资格证书

(

明尼苏达州

),

通过了美国国家证券经纪商协会

(NASD)

注册证券经纪人和负责人执照考试及香港证监会

(SFC)

第六类牌照考试

(

提供机构融资建

议

)

。 屠树毅先生

1994

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文理学院

,

取得数理经济学和统计学双学

士学位

;2000

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

-

科特

-

卡尔森管理学院

,

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且

为工商管理博士候选人。

屠树毅先生

1998

年

6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埃文森

.

道奇公司

(

现为

PFM

集团

)

经理

;2000

年

6

月

至

2001

年

6

月任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市政及项目融资部经理

;2001

年

6

月至

2007

年

4

月

贝尔斯登公司

(

固定收益

)

市政及项目融资部联席董事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贝尔斯登

(

亚

洲

)

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联席董事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钧石能源

(

开曼

)

有限公司融资部

总监。

2010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至今任金融总监

;2011

年

3

月

30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

,

屠树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集团 公告编号:2011-055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

点在深圳科技园

TCL

大厦

19

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参会

3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

(3

票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选举

:

杨杏华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2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拟调整公司监事津贴水平如下

:

监事会主席津贴

:

由人民币

80,000

元

/

年

(

含税

)

调整为人民币

160,000

元

/

年

(

含税

)

股东代表监事津贴

:

由人民币

60,000

元

/

年

(

含税

)

调整为人民币

100,000

元

/

年

(

含税

)

职工代表监事津贴

:

因职工代表监事已在公司领取薪酬

,

故不再另行领取监事津贴

该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6月20日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管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聘任高管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聘为公司

CEO(

首席执行官

)

的李东生

,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屠树毅

,

公司总裁

(COO)

的薄连明

,

公司财务总监

(CFO)

的黄旭斌

,

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赵忠尧、史万文、贺成明、郭爱平、袁冰任职资

格合法

,

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聘任李东生为公司

CEO(

首席执行官

)

、屠树毅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薄连明为

公司总裁

(COO),

黄旭斌为公司财务总监

(CFO),

赵忠尧、史万文、贺成明、郭爱平、袁冰为公司高

级副总裁。

独立董事:丁 远 陈盛沺 叶月坚 Y ing�W u(吴鹰)

2011年6月20日

TC 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调整独立董事津贴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调整独立董事津贴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公司本次对独立董事津贴进行调整

,

参照了国内同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水平

,

符合公

司经营实际及未来发展需要

,

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此次调整津贴肯定了独立董事对公司发

展中所作的贡献

,

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该议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丁 远 陈盛沺 叶月坚 Y ing�W u(吴鹰)

2011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04�����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４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

１ ０１＊＊＊＊＊４２８

钱云宝

２ ０１＊＊＊＊＊４９７

钱平

３ ００＊＊＊＊＊７９９

江浩然

４ ０１＊＊＊＊＊４５２

曹志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建明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４０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６４４３２４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586������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714

号文批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700

万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9.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30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565.7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健

"

）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出具的天健验

(2011)

第

218

号《验资报告》

确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围海技术

"

）、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网新围海

"

）连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达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分别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江支行（以下简

称

"

中国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共

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在上述四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以下简称

"

专户开户

银行

"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的情况：

1

、网新围海在民生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1901014210010889

，截至

2011

年

6

月

9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网新围海沥港渔港投资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33101985136050505884

，截至

2011

年

6

月

9

日，专户

余额为人民币

28,66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专用设备购置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3

、围海技术在中国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375358794263

，截至

2011

年

6

月

9

日，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2,011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围海技术建设工程技术研究创新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

、公司在浦发银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94130155100000221

，截至

2011

年

6

月

9

日，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3,894.7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补充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及围海技术、 网新围海承诺在上述专户开户银行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相应方式续存， 并通知信达证券。 募集资金存款不得用于质

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二、 公司及围海技术、 网新围海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信达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信达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和专户

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信达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信达证券每季度对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授权信达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郑伟、谭强可以随时到

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专户的资料；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及围海技术、 网新围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信达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及围海技术、网

新围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

,

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出

具对账单，并抄送信达证券。 专户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 公司及围海技术、 网新围海及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信达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信达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信达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

专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信达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信达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信达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

海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及围海技术、网新围海，专户开户银行，信达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信

达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69�������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1－02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合肥步森服饰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向合肥步森服饰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合肥步森

"

）增资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2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步森服饰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步森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东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建

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

"

）及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

"

）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合肥步森已在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

户

"

），账号为

34001448608053006137

，截止

2011

年

6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 贰仟 万

元。 该专户仅用于合肥步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向合肥步森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

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三、 合肥步森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第一创业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合肥步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第一创业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合肥步森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合肥步森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应当配合第一创业的调

查与查询。 第一创业每季度对合肥步森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合肥步森授权第一创业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冀强、 王勇可以随时到中国建设银行合

肥城东支行查询、复印合肥步森专户的资料；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查询合肥步森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 第一创业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查询合肥步森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合肥步森出具对账单，并抄送

第一创业。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七、合肥步森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第一创业，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第一创业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第一创业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六条的要求向

合肥步森、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 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第一创业出具对账单或向第一创业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第一创业调查专户情形的，合肥步森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合肥步森、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第一创业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第一创业督导期

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十一、若第一创业发现合肥步森从专用账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第一创业有权要求合肥步森及时公告相关事实；若在第一创业提醒

后合肥步森未作纠正，且后果可能危及第一创业利益的情况下，第一创业有权向监管部门报

告。

十二、合肥步森、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双方同意，无需另行获得合肥步森或中国

建设银行合肥城东支行书面同意， 第一创业有权将本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其控股子

公司， 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在第一创业的转让通知到达合肥步森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城

东支行时起生效。

十三、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发

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十四、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肥步森、中国建设银

行合肥城东支行、第一创业三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如果三方协商不能解决，则可将争议提交

第一创业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特此公告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27�������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1-022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了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免去公司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李立威先生总工程师职务，李立威先生继

续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程志刚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程志刚，男，

1974

年

9

月生，高级工程师，

2010

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6

年

7

月毕

业于武汉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2004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获得

理学硕士学位。曾任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技术员、主管、技术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记黄埔医药

(

上海

)

有限公司副研究员，湖北百科亨迪药

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武汉百科药物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程志刚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从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程志刚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

近五年从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内幕信息保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1-014

A股代码:600036 H股代码：03968�� 公告编号:2011-0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庆彬副行长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王庆彬

先生为本公司副行长。

本公司近日接到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 《关于招商银行王庆彬任职资格的批复》（深银监

复【

2011

】

203

号），核准王庆彬先生招商银行副行长任职资格。

王庆彬先生的简历请参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本公司

2010

年度

报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75�����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4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1

日和

6

月

4

日发布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2011-030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2

） 和 《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2011-033

）中审议议案的名称出现笔误，现予以更正。 除此之外，上述公告中没有其他内容

变更。

原公告中审议的事项为：《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风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更正后为：《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75���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5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原钢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公司董事、总

经理韩连富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9,249,6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13%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审议《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19,249,609

股。

同意票

219,249,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拟收购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

甘肃瓜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46%

股权，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吉电协合收购甘肃瓜州协

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

股权，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蒋红毅、贾向明

3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19������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1-020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

0.900000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6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6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6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6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份、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IPO

前限售

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本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

部

咨询联系人：李华 于锦

咨询电话：

0756-3383338

传真电话：

0756-3383339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0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98������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1-028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创新优势推动全市对外开放又好又快发展

的若干意见》（青发【

2007

】

18

号）、《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若干措施（试行）》（崂发【

2009

】

17

号）精神，青岛汉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收到青岛市崂山区财政局产业升级项目扶持资

金

2100

万元。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

2011

年营业外收入。本次财政扶

持资金收入，对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